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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关注
“精英教育博主”称自己没有“跑路”但“快抑郁了”

律师：“董太太”可能涉嫌欺诈

| “董太太”：没有跑路但快抑郁了

近日，网络上不少自媒体发布“董太太跑路”的相关言论，
《新闻晨报》记者第一时间向“董太太”本人求证，她表示，网
上称其“跑路”的传言不实，她现在正在走司法程序。
此前，“董太太”在各大平台上置顶的视频里，曾采访过多

位名人，公开讨论名人名校的教育观。如今，记者发现，上述置
顶视频已下架。“董太太”各平台最新更新的一条视频为 5月
8日发布的一则澄清视频。视频对网上的争议进行回应，称网
络上的诸多传言是对其恶意造谣和中伤，并表示已在 4月 27
日进行报案。
在“澄清视频”里，她向消费者承诺，“售后消费者有任何

的不满意，无论是否符合退费标准，我都会积极配合大家退
费。”面对大家对其课程的质疑，“董太太”在视频里晒出了学
员好评的截图，并回应《新闻晨报》，“有认可我的学员，也有
不认可我的学员”。但当记者提出希望听听这部分学员的好评
时，她没有进一步的回应。
同时，针对网络上对其学历的争议，“董太太”在视频里晒

出了郑州大学旅游管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英语四级证书为其
学历真实性作证，但却没有晒出毕业证。她承认自己因个人原
因已于大三退学，但不存在学历造假，也从未利用学历赚取任
何钱。
然而，面对这样的澄清，评论区不少网友并不“买账”，并

提出了更多质疑。《新闻晨报》记者尝试向“董太太”本人核实
学历问题，但截至发稿前，对方尚未作出回应。
此外，“董太太”在视频里自称，自己受到网上断章取义式

的造谣和污蔑，孩子的学校和隐私也被暴露。同时，她也向记者
表示，最近因遭受网络暴力“快抑郁了”。
在视频里，“董太太”对自己的教育观点引发舆论风波而

向公众道歉，表示自己的教育观确实不适合所有的家庭，她只
是想把自己的心得和经历分享给大家。

| 学员：目前仍未收到退款

“其实我在直播间里决定拍‘董太太’6980 元课程时，并
没有想着能就此改变人生的命运，我只是想为自己的孩子多接
触不同的教育理念。”家住上海的张女士对《新闻晨报》记者
这样表示。
然而，当张女士看到“董太太”在短视频里所宣扬的教育

理念和实际大相径庭时，报名课程后一节课都没有上过的她决
定去提交退款申请，结果却遇到了令她意想不到的事情。
“说好的 7个工作日退款，后来又告诉我是 7个工作日左

右，再后来又说 24 小时内一定给我退款，结果到现在都没有
收到一分钱。”张女士表示，她是从 4 月 24 日开始申请退款
的，当时董太太的客服工作人员表示，7个工作日就完成退款，
于是张女士就没有催促，想着五一假期后应该差不多了，结果
假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工作人员告诉她，公司假期多放
了一天，老板还没有统一退款，让她继续等待 24 小时，“我就
问他们那我这边还能做些什么才能给我退款？我既没有上过
课，也没有收到他们的实体书，没有登录过任何账号，为什么就
是退不了款？”
让张女士惊讶的是，“董太太” 的助教老师这样回复

她———建议她可以去“董太太”的抖音评论区里留言，这样
“董太太”可能会看到，退款速度可以更快一点。

截至记者发稿时，张女士表示，她仍没有收到“董太太”方

面的退款，“我建议平台方面以后一定要多整治一下像‘董太
太’这样割韭菜的博主，他们的很多学员都来自于二、三线城
市，一门课程的价格或许都是父母省吃俭用节省出来的，遇到
问题了想退款都退不了。”

| 律师：“董太太”可能涉嫌欺诈

对于不少学员反映的“董太太”所出售的 6980 元的“新
贵旺族”课程实际内容与宣传不符的情况，那么“董太太”是
否涉嫌欺诈？她是否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也成为当下众多网
友关注的问题。
《新闻晨报》记者采访到了深圳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樊荣律

师。她认为，如果“董太太”的课程实际与宣传确实不符，那么
“董太太”的行为的确可能涉嫌欺诈。她表示，消费者在平台上
为个人发展购买课程的行为，其实是属于生活消费行为，适用
于《中国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根据此法律相关规
定，消费者享有知悉购买商品、或者接收服务的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

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
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
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
五百元的，为五百元。
眼下，知识付费早已成为众多网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但由此所引发的纠纷不少。对此，樊荣表示，在法律层面上，是
严令禁止经营者在宣传商品时存在诱导消费者的行为，“就
像‘董太太’在宣传她的课程时，声称‘这不是一门课，而是
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
子商务法》等都有明文规定，不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诱导
消费者。”
事实上，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各式各样的“教育博主”层

出不穷。一方面是围绕“董太太”等博主所发布的“精英式教
育”所引发的争议，另一方面还有围绕赵菊英等人所宣传的
“霸凌教育”的关注，而后者的情况则和前者明显不同。

虽然已有不少主流媒体对赵菊英所宣传的“霸凌教育”持
续发声，但赵菊英依然在 5 月 8 日早上，继续在抖音、快手等
平台上更新了短视频。在一则视频里，赵菊英对云南大理一位
学生这样说道：“你一天天吃的肥头大耳”“搬砖去吧，劳动最
光荣嘛”。
对此，有不少网友产生疑惑，类似于“董太太”、赵菊英这

样的“教育博主”，依然在各大平台上发布有争议的视频内容，
并且此前发布的一些有争议的视频也没有被屏蔽或者下架，作
为平台方，是否应该采取相应的举措？
抖音相关负责人对《新闻晨报》记者表示，抖音平台会对

内容和账号进行巡查，发现视频和个人信息等处出现可能为其
他用户带来风险的内容，平台会进行标注提示。记者也尝试联
系其他主流短视频平台相关负责人，但截至发稿时，尚未得到
回应。
樊荣则表示，平台为交易双方提供服务场所，它有“通知

-删除”义务，也就是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经营者侵犯权益
的，应当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务等必要措施，否
则要与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平台在接受到权益人通知或投
诉，要采取及时、必要的措施。“对于‘董太太’这种有高流量
的大V，输出的内容会有大量不特定的受众，平台更应该提高
审核注意义务。平台应当是符合社会治理发展，要建立方便快
捷的投诉机制，包括提高知识付费课程的准入门槛，以保证大
众在这个平台上知识付费的可靠性。”
那么，如果消费者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有什么好的建议？樊

荣建议，整体原则就是及时止损，并且注意收集证据。
如果发现自己在网络上买到了虚假课程，首先要立即停止

上课，并且与机构协商退费，可以按照已经消耗的课时正常计
算费用，如果课程存在虚假宣传，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
诉，如果在网上购买课程没有开具发票，销售方可能还涉及偷
税漏税，可以向税务部门反映情况。当然，如果协商无法解决问
题，还可以依法起诉商家。
此外，樊荣特别提醒道，如果发现对方提供的格式合同，

排除了消费者应有的权益，那么也可以主张对方的霸王条款
无效。

晨报首席记者 牛 强 实习生 蔡嘉丽

近日，由《新闻晨报》独家首发的
《花 6980 元改变家族命运？“精英教育
博主”董太太引争议》的报道在社会各
界引发巨大反响， 不仅有众多主流媒
体纷纷跟进， 也有很多知名教育博主
持续发声。

“董太太”原名董楠茜，是一名在
各平台上拥有数百万粉丝的教育博

主。此前，她因“升学规划”“精英教育”
等高价课程货不对板遭到多名学员投

诉，陷入“退费风波”。
目前，已有不少学员向记者表示，

他们收到了来自“董太太”方面的课程
退款， 但也有不少一节课都没有上过
的学员告诉记者， 他们目前还是没有
收到任何退款或者补偿措施， 这究竟
是怎么回事？

此外，围绕“董太太”学历造假、是
否携款跑路等话题也在社交媒体上持

续发酵，真实情况又如何？ 除了“董太
太”，近期在各大平台上，还有围绕其
他教育博主以及他们所宣传的教育理

念的不小争议， 在这个知识付费的年
代里， 平台是否应该采取相应的监管
举措？ 作为普通的消费者又该如何维
护自己的权益？

客服建议消费者直接去抖音找董太太留言的方式退款


